浙江省高职高专教育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工作条例（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浙江省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的宏观指导，推动高职高专院校教学改革和教学建设，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浙江省教育厅聘请有关专家组成高职高专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是在省教育厅领导下,对高职高专教育进行研究、咨询、指导、评估和服务的专家组织。
第二章 组 织
第二条 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按专业大类设置。

第三条 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设主任委员1名，副主任委员2名。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由主任委员主持，副主任委员协助工作。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设秘书长1名，协助主任委员处理日常事务性工作。
第四条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由省教育厅从各高等学校、有关企事业单位及行业专家中，根据思想政治素质好、学术水平高、教学工作或实际工作经验丰富、作风正派、身体健康的原则选聘。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实行聘任制，每届聘期4年。
第三章 任 务
第五条  高职高专教育专业类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
1、研究本专业大类的市场需求情况，对专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向高职教育专业委员会提供高水平的咨询报告；
2、指导和推动本专业大类的专业、课程、师资、教材、实验实训等教学建设和教学改革，推动产学研结合，促进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3、研究制定专业建设的基本要求和专业教育的质量标准，为高职高专院校的专业建设提供依据，推动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实施；
4、通过组织开展学术交流和研讨活动、培训师资、组织编写及评介教材、宣传优秀教学成果和典型经验等方式，为高职高专教育的教学建设作好服务工作。
5、完成高职教育专业委员会交办的其它任务。
第四章 工作方式与经费
第六条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根据浙江省教育厅的有关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相关专业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在主任委员的领导下制订年度工作计划，独立开展有关工作，并应及时将有关材料、总结报告等上报省厅。
第七条 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全体委员工作会议，必要时可召开临时会议。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形成的有关文件如需发至有关高职高专院校，需经省教育厅审核后转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形成的有关会议纪要可自行印发给有关高职高专院校。
第八条 省教育厅应对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工作计划中的会议提供适当的经费支持。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主任委员所在院校对其日常工作要给予积极的支持并应提供必要的活动经费。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也可接受社会各界的捐赠和赞助。
第五章 附 则
第九条 本条例自省高职高专教育专业教学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实施。
